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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做好两地人力资源市场统一准入监管等
工作的通知

渝人社发〔2021〕49 号

重庆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局、两江新区组织人事部、重

庆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、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，四

川省各市（州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

设的战略部署，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准入管理等制度，促进

两地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，经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四

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协商，现就做好两地人力资源市场统

一准入监管等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简化两地人力资源市场准入管理

（一）统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条件。川渝两地经营性人力资

源服务机构开展职业中介活动到另一方申请行政许可，应提交以

下材料：1.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行政许可

申请表（附件 1）；2.机构的组织章程和管理制度；3.经营场所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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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证明复印件；4.从业人员与服务机构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、

人力资源服务职业资格证或人力资源服务从业培训证复印件（在

四川省申请许可时提供）。通过告知承诺的方式办理人力资源服

务许可的，按照两地的相关要求执行。

（二）支持异地设立分支机构。川渝两地经营性人力资源服

务机构在另一方设立分支机构，需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，仅需在

分支机构所在地完成工商登记和书面报告分支机构所在地县级以

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即可开展相关业务。书面报告应提

交以下材料：1.《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报

告表》（附件 2）；2.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副本复印件；3.经营场

所产权（租赁合同）材料复印件。

（三）支持异地开展临时性业务。持有川渝两地任一方人力

资源服务许可证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，在另一方开展临时

性职业中介活动的，仅需提前向业务开展地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，即可开展相应的职业中介活动。备案应提

交以下材料：1.《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异地开展临时性职业

中介活动备案表》（附件 3）；2.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副本复印件；

3.拟开展相关业务的合同（协议）。

（四）实施从业人员职业资格互认。川渝两地省级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一方颁发的人力资源服务从业资格证（即：四

川省人力资源服务从业人员培训证书、重庆市人才中介服务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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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证书），以及国家颁发的人力资源管理师等证件，均可作为

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川渝两地申请行政许可的资格条件。

二、协作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管

（一）建立人力资源市场联合检查协作机制。川渝两地同步

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，依法查处非法职介、

黑中介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共同维护两地人力资源市场秩序。对跨

区违法违规行为实施联合查处，依法快查快处快结。

（二）建立人力资源市场监督检查信息互通机制。川渝两地

人力资源市场管理部门不定期相互通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违法违

规信息、不诚信服务机构名单，共同研究解决出现的新情况、新

问题，促进两地人力资源市场健康发展。

附件：1．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行政

许可申请表

2．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报告表

3．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异地开展临时性职业中

介活动备案表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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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11 月 1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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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
行政许可申请表

机构名称

拟开展人力资源

服务业务范围

□为劳动者介绍用人单位 □为用人单位推荐劳动者

□为用人单位和个人提供职业介绍信息服务

□从事互联网人力资源信息服务 □组织开展现场招聘会

□开展网络招聘 □开展高级人才寻访服务

工商营业执照

批准的经营范围

机构类型

固定办公服务

场所（地址）

工商营业执照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

法定代

表人

姓 名

身份证号

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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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 构 电 话

邮政编码

主 要

办 公

设 施

名 称 单 位 数 量 名 称 单 位 数 量

谨此承诺，本表所填内容真实有效，如有瞒报漏报、弄虚作假的，我自愿承担因

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和后果。

法定代表人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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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异地设立分支机构
报告表

分支机构名称

分支机构开展人力资源

服务业务范围

□为劳动者介绍用人单位 □为用人单位推荐劳动者

□为用人单位和个人提供职业介绍信息服务

□从事互联网人力资源信息服务 □组织开展现场招聘会

□开展网络招聘 □开展高级人才寻访服务

□人力资源供求信息的收集和发布□就业和创业指导

□人力资源管理咨询 □人力资源测评

□人力资源培训 □承接人力资源服务外包

分支机构类型 从业人员人数

出资总额（万元）

投资人姓名或者

名称及其出资额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法定

代表人

姓 名 联系电话

身份证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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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支

机构

负责人

姓 名 联系电话

身份证号

分支机构地址

谨此承诺，本表所填内容真实有效，如有瞒报漏报、弄虚作假的，我自愿承担因此

产生的法律责任和后果。

法定代表人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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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异地开展临时性
职业中介活动备案表

机构名称

机构许可（备案）

的业务范围

□为劳动者介绍用人单位 □为用人单位推荐劳动者

□为用人单位和个人提供职业介绍信息服务

□从事互联网人力资源信息服务 □组织开展现场招聘会

□开展网络招聘 □开展高级人才寻访服务

□人力资源供求信息的收集和发布□就业和创业指导

□人力资源管理咨询 □人力资源测评

□人力资源培训 □承接人力资源服务外包

机构性质 从业人员人数

注册地址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法定

代表人

姓 名 联系电话

身份证号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开展 范 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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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性

业务

时 间

地 址

谨此承诺，本表所填内容真实有效，如有瞒报漏报、弄虚作假的，我自愿承担因此

产生的法律责任和后果。

法定代表人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